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110學年度第2學期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減免學雜費申請書 【   】
	班級
	
	學生

姓名
	
	出生

年月日
	
	身分證字號
	

	學號
	
	家長姓名
	
	出生

年月日
	
	身分證字號
	

	住址
	
	電話
	
	行動

電話
	

	□是

□否
	是否同時請領其他政府教育補助費（中低、低收入、清寒戶、公教人員子女、身心障礙學費、高中職免學費減免等）（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已請領政府設置之其他助學金或公費者，不得再請領本項教育補助費）

	承辦
	項目
	申請項目
	繳驗證件
	減免費用
	備   註

	學務處訓育組
	九
	其他依教育部(局)頒定合於補助標準者
	特殊境遇減免證明正本
	減免學雜費、實習實驗費6/10
	依109年12月21日高市教高字第10939788200號函辦理

	申請人合於上列第 九 項標準規定，如有偽造情事，願受追繳費用並依相關法令規定處分。　　謹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高雄市立中正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        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

	承辦
	
	組長
	
	單位主管
	
	校
長
	

	申請書務必「家長簽章」，並檢附特殊境遇減免證明正本，請注意有效期限是否為111年度。
請於111年1月12日(星期三)前繳回學務處訓育組。謝謝合作！


	注意事項
【請逐條詳讀】
	(一)合於減免者務必先辦理申請減免，待核准後再憑繳費單繳費。
(二)申請同學請於申請前至各承辦單位索取申請書填妥；依申請項目備妥應繳驗證件，於規定時間內至各承辦單位申請。
(三)申請核准減免者由總務處發給「減免」繳費單；未獲核准減免者發給「全繳」繳費單。
(四)如符合高職免學費資格又符合上述減免資格除免學費外，亦可減免上述資格減免之雜費、實習實驗費比例。
(五)因減免學雜費關乎學生的權益，有任何問題請積極向學校詢問或主動至訓育組查詢。


